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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现行的食品安全犯罪防治还存在两个问题，即有

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对犯罪嫌疑人震慑力不足，以及食品

安全监管制度严重缺失问题。为了有效根治日趋严重的食

品安全犯罪问题，应当在考察国外防治食品安全犯罪经验的

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加强有关防治食品安全犯罪方面的

刑事立法工作，加大刑罚力度，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缺陷食品

召回制度，并尽快完善监管和配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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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各种涉嫌食品

安全犯罪的案件屡见不鲜。食品安全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危

害公众身体健康的问题，它还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

的稳定。如果中国相关主管部门不重视从根本上解决食品

安全问题，将严重阻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尽管近

几年来，中国加强了立法，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农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但是，相关部门未能系统

地进行制度设计，无法从根本上消除食品安全犯罪。如何才

能根除食品安全犯罪问题，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

课题。

１　中国食品安全犯罪控制的现状

１．１　食品安全的含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９９条，“食品，指各种

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

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食品安

全，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

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该法明确对各类食

品提出了安全和具有营养价值的要求。美国学者Ｊｏｎｅｓ
［１］曾

提出将食品的安全性分为绝对安全和相对安全。所谓绝对

安全性是指确保不可能因食用某种食品而危及健康或造成

损害的一种承诺，也就是食品应绝对没有风险［２］。所谓相对

安全性，被定义为一种食物或成分在合理食用方式和正常食

量的情况下不会导致对健康损害的实际确定性［２］。笔者认

为，食品安全自古以来只有相对的安全，没有绝对的安全。

人类对食品安全的认知将会随着自身科技的提高和文化的

变迁而不断变化。传统的长期食用的所谓安全食品，完全可

能因为科技的进步而使其被划归不安全食品的种类。由于

食品安全与否的标准是一种动态变迁的标准，因此，自然界

没有任何食用风险的“安全”食品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１．２　中国食品安全犯罪控制的现状

　　有关数据
［３］显示，中国每年食物中毒报告病例数约为

２～４万人左右，事实上专家估计这个数字还不到实际发生

人数的１０％，也就是说中国每年食物中毒数至少在２０～４０

万人左右。近几年来，重大食品安全犯罪事件的频频发生，

严重摧毁了公众对食品的信赖，造成了遍及全社会的食品安

全恐慌。鉴于中国近几年来，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处于高发

状态，有必要认真审视现行的监管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笔

者认为，现行的监管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主要存在如下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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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问题。

１．２．１　中国现行刑法对食品犯罪的规定还有待于进一步加

强　目前，中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呈现出遍及地域广、出现

频率高和根治艰难的特点。从打击犯罪的角度来看，单纯依

靠行政手段很难根治。为此，加强刑法立法工作很有必要。

但是，现行刑法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存在明显不足，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主体范围太窄，不利于打击犯罪。中国现行刑法在

第１４３条和第１４４条分别规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

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前者属于危险犯，

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不存在过失犯。后者则属于行为犯，

犯罪主体也是一般主体，过失不构成本罪。中国刑法分则还

规定了生产、销售有伪劣产品罪，该罪亦不存在过失犯。以

生产和销售作为主要规范范围的刑法规制，显然范围过窄。

初级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实际上是近几年来食品安全问题

频发的重要源头，现行刑法忽略了这一点。

　　（２）从前述３种犯罪的犯罪构成来看，都强调主观方面

存在犯罪故意。但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很难证明犯罪嫌疑人

是否存在犯罪主观故意，这就为犯罪嫌疑人逃脱处罚提供了

条件。从很多案例来看，犯罪嫌疑人基本都坚持自己不知

情，不存在主观犯罪故意。由此可见，该规定不利于打击

犯罪。

　　（３）从中国刑法第１４３条、第１４４条和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罪所规定的罪行的量刑来看，都规定了主刑和附加刑。但

是，量刑明显不足以对日趋增多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形成有

效震慑。具体来说，三罪的处罚不仅过轻，还忽略了对持有

危险食品行为的刑事处罚。事实上，持有危险食品，无论其

动机如何，已经对社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中国刑法没有对

持有危险食品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不仅致使刑罚的预防和

威慑作用完全消失，刺激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欲望，还增加

了司法机关取证的难度。

　　（４）缺少实际可行的罚金刑规定。现行规定没有具体

的处罚标准和具体数额，容易导致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

　　（５）忽视了资格刑的作用。剥夺政治权利和驱逐出境

在预防许多食品安全犯罪中，可以起到十分有效的震慑犯罪

作用。但是，现行刑法没有对其进行规定。

１．２．２　缺少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　监管制度的缺失主

要表现在：

　　（１）没有统一健全的体系化的安全检测标准，现有的标

准缺失严重，远远低于国际标准。不成体系的分散的安全检

测标准不仅导致评价标准的多样化，还导致各种标准之间的

相互冲突，从而使监管部门和消费者陷入无法判断食品是否

合格的困境。现行的标准项目太少，许多领域不仅没有标

准，还存在现有标准未能与时俱进的现象。标准体系的缺失

使监管部门不断面临执法尴尬。

　　（２）缺少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有效的食品检疫制度。

从近几年来中国诸重大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来看，现行的食

品检疫制度尤其是食品免检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现行食

品免检资质的取得太过容易，在实践中不仅没有起到提高效

率、增加安全保障的作用，反而成为不合格产品流通上市的

捷径。现行食品免检制度不仅为企业不合格产品打开方便

之门，还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土壤。这种主要依靠企业自律

的食品检疫制度，在诚信普遍缺失的社会，显然会沦为制度

摆设。

　　（３）从现行体制来看，现行的多头执法、九龙治水式的

监管体制实际上导致了各个部门互相推诿，争相逃避监管责

任，从而导致监管义务无法落实。

２　国外防治食品安全犯罪的现状与启示

２．１　美英防治模式

　　在美国，为了提高食品安全犯罪的防治效率，采取了与

联邦政体一致的三级防治模式，即建立从地方政府到州政府

到联邦政府的一体化防治体系。为了有效防治食品安全犯

罪，美国还建立三级食品召回制度，并有专门的向公众完全

公开信息的网站。三级食品召回制度将危害食品安全分为

重大危害、一般危害和可能危害三个等级。为了有效打击危

害食品安全的犯罪，美国设立犯罪调查署，专门负责打击该

类犯罪。犯罪调查署（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ＣＩ）是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ＦＤＡ）的下属机构，对食品安全犯罪的

查处是其职责的一部分，其主要任务是对违反《联邦食品药

品化妆品法》、《联邦反篡改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违法犯

罪行为开展调查［４］。美国的《联邦食品和药品法》和《联邦食

品药品与化妆品法》明确了危害食品安全的类型及刑事处

罚，为预防和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提供了刑法支持。

　　早在１８７５年，英国就制定了《食品与药品销售法》。作

为一个判例法的主要国家，该法的制定成为预防和打击食品

安全犯罪典范，它对世界各国的食品安全立法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该法强调保护食品安全应坚持从食品原料到餐桌的

原则。该法侧重于提高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成本，使犯

罪嫌疑人不敢或不愿意从事此类犯罪。为了制定全国统一

的食品安全标准，英国还颁布了《食品安全法》，该法从原材

料的生产到食品送入口中之前的各种食品都制定了详细的

质量标准，并且全国一致。该法还将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相

结合，形成了严密的处罚体系。英国还设立了单独的监察委

员会，负责审核和监督食品安全标准认证机构所获得的各种

经费，从而确保相关技术鉴定结论客观公正。英国的卫生部

门主要负责查处各种危及食品安全的犯罪。一旦经查处的

罪行属实，被告人不仅将被没收犯罪所得的财产和入监狱服

刑，还将被终生剥夺从事食品生产行业的资格。

２．２　欧盟防治模式

　　欧盟的食品质量安全法以“从农场到餐桌”一体化过程

为基础，为统一并协调内部食品安全监管规则，３０年来陆续

制订了《通用食品法》、《食品卫生法》等２０多部食品安全方

面的法规，形成了强大的法律体系。根据联合国食品标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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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欧盟及各成员国设立了官方检测检验与监管机构。欧盟

委员会于２００２年初正式成立了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对食

品从农场到餐桌的全过程进行监控［５］。该局将欧盟成员国

的全部食品监管工作一体化，并建立了从初级农产品加工到

消费的监管网络。欧盟对食品安全的监管主要体现在风险

评估和危机预警方面，预防是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预防被

作为监管工作的重点，欧盟为此建立了“食品和饲料快速预

警系统（ＲＡＳＦＦ），并确保成员国之间快速互通信息。

　　为了有效预防和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欧盟还建立了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责任可追溯制度。欧盟对危害食品

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的追究主要通过成员国国内法来确定。

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成员国多数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纳入

了刑法典，且将其放在“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类中的国家比较

多，过失犯罪也被纳入刑罚的范畴，罚金刑也为欧盟大多数

国家所使用。欧盟成员国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多规定于单

行特别刑法中，并将对社会构成风险威胁也纳入刑罚的范

畴。欧盟成员国虽然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并不重，但

是，犯罪嫌疑人一旦被认定罪名成立，则其可能还会被终生

剥夺从事食品行业的资格。欧盟通过食品行业组织来加强

对食品原材料的危险防范，并辅之以严格的追查制度。

２．３　日本防治模式

　　自２００１年的“疯牛病”事件后，日本加强了对食品安全

的监管。仿效欧美建立了“身份管理”制度，以实现对任何食

品安全犯罪的可追溯。食品安全委员会还设立了“优良农产

品认证制”，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日本监管机关在实施监

管过程中，比较重视听取公众的意见，注意保障公众的知

情权。

　　日本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主要采取附属立法形

式，即在相关行政与经济法规中规定涉嫌犯罪应承担的刑事

责任，如《日本食品卫生法》中就有许多有关如何惩处危害食

品安全犯罪的规定。为了有效防治危害食品犯罪，日本还在

《健康增进法》、《对策特别措施法》、《肥料管理法》、《禽类处

理法》、《家畜传染病预防法》、《牲畜屠宰场法》、《农药管理

法》、《词料安全法》、《牛肉生产履历法》以及《引进支持法》等

法律中明确了涉嫌危害食品犯罪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这

些法律都规定了罚款与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日本还将危害

饮用水的犯罪纳入刑法典，除可以判处有期徒刑之外，还可

以处以高额罚金。日本刑法典规定过失犯罪也要追究刑事

责任。

　　从以上几个国家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方法来看，它们普

遍都比较重视预防与惩治相结合，成立专门的机构对食品安

全进行从农田到餐桌式的监管。在监管过程中，注重保障公

众的知情权。在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时，除追究其刑事责

任外，还充分利用行政与经济手段，提高犯罪的成本，并将过

失犯罪也纳入追求刑事责任的范畴。在惩治犯罪嫌疑人时，

除判处有期徒刑外，还可以单处高额罚金。这些措施都有效

保障了监管工作的顺利进行，可以为中国构建食品安全防治

体系所借鉴。

３　中国防治食品安全犯罪的具体路径

３．１　加强刑事立法工作

　　（１）参考国外的做法，结合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犯罪构成，考

虑到它们都危害了公共安全，且主观方面都存在危害公共安

全的故意，将它们归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类中更有利于打

击犯罪，也符合国际潮流。

　　（２）将明知且为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犯罪嫌

疑人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嫌疑人提供便利行为

的以共同犯罪进行处罚。

　　（３）将罚金刑的底限提升到１万元以上，且上不封顶。

在１万元以上设定几个等级。根据犯罪的具体情节可以将

其处罚幅度分为：显著轻微（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轻微

（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严重（１０万元以上５００万元以

下）、特别严重（５００万以上）。

　　（４）扩大资格刑的具体适用范围。对情节轻微以下的

危害食品犯罪，可以设定为１０年内不得从事食品行业的生

产和销售。对情节严重的或特别严重的危害食品犯罪，则需

规定为终生禁止从事食品行业的生产和销售。资格刑的适

用还应将单位纳入刑罚的范畴，这是因为单位犯罪较自然人

犯罪，社会危害性更大。

　　（５）保留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最高可以处死刑的规定。

有学者［６］认为，死刑不符合当今世界刑罚轻缓化的潮流，应

当废除。笔者认为，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极

大，从中国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案例来看，所造成的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以及社会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如果废除死刑，

不足以震慑犯罪嫌疑人。况且，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常常能给

犯罪嫌疑人带来巨额利润。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且又无死

刑的威慑，只会刺激犯罪嫌疑人铤而走险。因此，危害食品

安全犯罪的刑罚不仅不能废除死刑，反而应当在今后相当长

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

　　（６）增加食品流通领域的罪名，将过失犯罪纳入刑法规

制的范畴。鉴于现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仅将生产和销售两

个领域纳入防治的范畴，可以将提供食品原材料、储存、运

输、包装等领域的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

从国外的成功经验来看，将过失犯罪纳入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的范畴显然有利于防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也有利于提高食

品行业从业人员社会责任感的提高。

３．２　建立缺陷食品召回制度

　　中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频频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缺陷食品召回制度的缺失，而且中国现行的行政法与刑法都

没有涉及到缺陷食品召回，因此，有必要建立全国性的缺陷

食品召回制度，并辅之以刑法和行政法的保障。从刑法的角

度来看，可以考虑增加“拒绝召回缺陷食品罪”，并可以作为

结果加重处罚。理由是，缺陷食品虽然有时候只是存在轻微

２７２

第３１卷第５期 龚亭亭：论食品安全犯罪的现状与刑法再完善 　



瑕疵，并不影响到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但是，这种带有瑕疵的

缺陷食品在包装、运输、储存等过程中，其瑕疵可能会发展为

有毒有害食品。这种潜在的有毒有害食品仍然对公众的健

康和生命安全造成威胁，如果不对其进行刑法规制，一方面，

会给犯罪嫌疑人制造逃脱惩罚的借口；另一方面，没有刑罚

的震慑，会鼓励或刺激食品生产者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而故意

生产或加工出瑕疵食品。中国《刑法修正案（八）》虽然增强

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处罚力度，但是，考虑到此类犯罪给

犯罪嫌疑人带来的巨额利润以及给社会公众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胁，有必要进一步增强处罚力度。增强

处罚力度应坚持让犯罪嫌疑人深切感觉到“不敢犯、不想犯

和不必要犯”的原则。

　　从实践中来看，几乎所有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嫌疑

人在犯罪前都会考虑到犯罪成本的问题。因此，只有在立法

上，加大刑罚力度，震慑犯罪嫌疑人，才能有效防治危害食品

安全犯罪行为的发生。尽管有学者［７］认为，加大危害食品安

全犯罪的刑罚会有悖于现代刑罚轻缓化的国际潮流。但是，

笔者认为，刑法的本质是预防和惩治犯罪，刑罚轻缓化固然

能体现保障人权，但如果不考虑中国国情以及国内危害食品

安全犯罪日趋增多的现实，盲目坚持刑罚轻缓化，显然存在

教条主义的嫌疑。只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危害食品安

全犯罪在中国的实际情况，加大打击力度，才能充分发挥刑

罚的功能，才能有效防治此类犯罪的频频发生。

３．３　完善监管和配套制度

　　监管缺失既有制度方面的缺失，也有监管人员责任心不

强或存在渎职行为的原因。为了有效提高监管效率，应参考

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设立专门的负责监管食品安全的机

构，避免“九龙治水”所造成的互相推诿、无人监管的局面。

考虑到监管人员传统的惰性，有必要从刑法的角度完善现行

的“食品监管渎职罪”。现行法条规定的“发生严重后果”本

身是一个含糊的说法。何为严重后果？在实践中，公众和执

法人员的看法存在巨大的差异。在公众看来，后果已经很严

重的事情执法人员可能认为是一件小事。为此，笔者建议，

此罪应以危险犯来追究监管人员的渎职行为更有利于提高

监管人员的工作责任心和积极心。在追究食品安全监管人

员的渎职责任时，应当将徇私舞弊作为加重刑罚的重要考量

因素。此外，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之所以失控，其主要原因

之一在于缺少相关配套制度，诸如食品安全标准的缺失以及

专业检测认证机构的缺乏等。为此，可以仿效国外的一些作

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食品安全专业检测机构，并统一制

定适用全国的食品安全标准。配套措施与制度的完善有利

于监管机关更好地履行职责。

４　结语

　　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安危，危害食品安

全的犯罪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还给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挑战。可喜的是，新

的《食品安全法》自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日颁布实施。这部被称

为“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针对“九龙治水”、“监管链条

断裂”、“小摊小贩仍处监管真空”等热点问题给出了积极回

应，对现行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做了一个重大调整。原来是

分段监管，分别由质检、工商和食药监部门对食品生产、流通

和餐饮服务实行分段监管。新的监管体制把分段监管调整

为由食药监部门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统一监管。同时，

相较于老法，新食品安全法加重了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

刑事、行政、民事法律责任。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执法部

门先要对违法行为进行判断，如果属于刑事犯罪，直接由公

安部门进行侦查，追究刑事责任。如果不构成刑事犯罪，才

由行政执法部门进行行政处罚。为强化对违法犯罪分子惩

处的力度，新法还有两条规定：① 对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的经营管理工

作；② 新增了行政拘留的处罚。除了对违法行为进行严厉

的处罚，此次新法还增设了对监管部门负责人约谈的问责制

度等。

　　对食品安全犯罪的预防与控制仍任重而道远，新的《食

品安全法》的诸多亮点让我们看到了国家对于食品安全问题

的重视，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打击的决心，也希望这部新法

的实施，能给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一个安全、和谐的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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